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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存正常尚不存在“血荒”

冯书礼告诉记者，2009 年我省采

集 达 到 66 万 单 位 ，五 年 累 计 增 长 了

106%。无偿献血的增长速度与全省主

要医疗指标的增长速度保持了较好的

一致性，保障了全省临床用血的需要和

医疗秩序。

昨日上午8时，我省血液动态监控显

示，全省17所血站共库存各种血型、各种

类型血液及血液成分75851单位，其中医

疗机构最常用的全血和悬浮红细胞15556

单位。根据每天1700单位（2009年平均天

用量）用血量计算，全省血站库存血液可

以提供9.2天的临床用血需要，接近我省库

存预警“正常库存”10-14天的指标下限。

目前我省血液库存处于紧而有序，紧而不

荒基本正常状态，尚不存在“血荒”。

“血液保质期很短，不同于一般产品，

不是库存越多越好。全血和悬浮红细胞

保存期是25-35天，血小板保存期只有3-5

天。”冯书礼告诉记者，只要有一定的库

存，完全不用担心没有血用。

我省17所血站是统一的大血库

“我省17所血站形成了一个统一的

大血库，可以随时互相调配。”据冯书礼介

绍，在2007年，我省就建立了全省血液常

规调配机制和应急用血调配备案管理制

度，使全省17所血站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

血库。

不过，“根据统计，我省献血人群占全

省人口总数的0.6%，合肥市的献血人群占

总人口数的1.8%。而合肥市公务员献血

者，占公务员人群的15%。”冯书礼告诉记

者，每年七八月份是最容易出现“血荒”的

时间段。

血液是珍贵资源，只有从人体采集才

能获得。因此，冯书礼呼吁大家多献血。

记者查询了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，冯书礼

本人经常献血，最近一次献血时间为今年

6月30日，而其个人献血总量已接近国家

表彰标准。

未来有可能实现无偿用血

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自从

“献血法”实施以来，无偿献血经历了连续

1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。献血宣传和激励

机制、采供血资源配置、献血服务能力、水

平都面临新的挑战，需要进一步进行适应

和调整。

对于血液的成本和价格，省卫生

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血液的成本主要由

检测和储存构成，价格由国家发改委制

定，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权设立。

未来，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，有可能实

现无偿用血。

10日起，我省将上调过桥过路费

据徐敬启处长介绍，为鼓励使用节能

方便的电子不停车收费方式，我省高速公

路电子收费将同步实施优惠政策。凡使

用高速公路“徽通卡”在我省境内高速公

路缴付通行费的用户，享受当次通行费

5%的优惠，优惠期暂定两年。

据透露，到本月中旬，我省车辆不停

车缴费的范围将覆盖到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

江西、上海四省一市。下一步该系统覆盖

的范围将扩大到山东、河南。

徐敬启介绍，新规定自2010年 11月

10日零时执行。此前文件凡与本通知有

抵触的，一律以本通知为准。

从2010年11月10日零时起，我省将统一调整高速公路、桥梁

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。此外，我省境内的铜陵、芜湖、安庆三座特大

桥在收费中也进行了微调，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标准。

何小报 记者 王玉

别慌，别慌，我省用血紧而不“荒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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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国内南京、昆明等地接连出

现血荒，我省少数媒体报道我省也出现

临床用血紧张。我省用血情况到底如

何，受到很多市民的关注。“我省血液库

存可以提供9.2天的临床用血需要，处

于紧而有序，紧而不荒基本正常状态，

尚不存在‘血荒’。”昨天，省卫生厅血液

管理中心主任冯书礼在接受记者采访

时表示。 陈旭记者 王松青

经省政府批准，省交通厅决定从2010

年11月10日零时起，我省将统一调整车辆通

行费收费标准。调整后，总体标准上调8%左

右，与周边省份基本持平。

调整路桥通行费收费标准分为三大类，其

中，普通公路基本费率不变。超限车辆认定

和通行费加收标准为，按交通运输部对超限

车辆的认定和加收标准执行。即超过公路

承载能力认定标准30%以上的重量部分，按

基本费率的3倍线性递增至6倍计重收取车

辆通行费；超过公路承载能力认定标准30%

以内（含30%）的重量部分按基本费率收取

车辆通行费。

高速公路收费基本费率标准：

1、按车型分类，一类车收费标准为

0.45元/车公里，二类车收费标准为0.8元/车

公里，三类车收费标准为1.1元/车公里，四

类车收费标准为1.3元/车公里，五类车收费

标准为1.5元/车公里。

2、货车计重收费，基本费率为0.09元/

吨公里；计重费率由10吨至40吨车辆线性

递减为0.05元/吨公里；小于10吨的车辆按

基本费率计收，大于40吨的车辆按0.05元/

吨公里计收。

据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徐敬启

介绍，一类车即小轿车以前的收费标准

是0.4元/车公里，现在则是0.45元/车公

里 ，每公里多了5分钱，今后小车每100

公里就多了5元。

在昨日下发的调整收费标准中，还

规定了特大型桥梁、隧道收费标准。其

中，高速公路特大型桥梁、隧道标准：桥梁

长度大于1000米，隧道长度大于3000米。

针对这一条规定，徐敬启解释说，我

省高速公路特大型桥梁目前有铜陵、芜

湖、安庆三座大桥，本次也进行相应微调。

小车上高速百公里多掏5元钱

新标准11月10日执行

使用徽通卡，上高速可节省5%

高速公路收费基本费率标准（调整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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